
报告购买合同

甲方：                                                              
地址（邮编）：                                                      
乙方：北京中经先略投资咨询中心                                      
地址（邮编）：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18-2号东方广场西配楼6层（100006）
甲乙双方在平等互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甲方购买乙方编撰的报告，报告名称为《







》（以下称《报告》），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协议内容：甲方向乙方购买《报告》。乙方通过邮件（电子版报告）、EMS（含发票、报告光盘及印刷版报告）向甲方提供《报告》产品； 

第二条 项目期限：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到协议条款全部履行。

第三条 费用：报告单价         元/份，报告    份，费用合计         元（大写               ）；甲方可以通过         方式将购买报告费用交付给乙方。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协议书的约定完成合作事项；2.甲方有义务按时向乙方支付购买报告费用。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有义务按时通过快递提交报告；2.乙方有权按时获得销售报告收入。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如果乙方未能按约定提供报告，应全额退还赔偿甲方所支付的购买报告费用，并向甲方支付相当于购买报告费用5%的违约金；

2.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收到甲方购买报告费用后的     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按第一条约定递送报告。因甲方拖延付款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3.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遭受不可抗力方可免予承担违约责任，其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的扩大；

4.本协议所涉及的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或通过其它任何渠道所获知的对方未向社会公开的技术情报和商业秘密均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泄露给第三方，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此项保密义务在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

第七条 知识产权：报告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仅供甲方内部使用。报告数据解释权归乙方，甲方未经许可不得用于公开发布、转载、使用或其他用途。

第八条 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传真件有效），自双方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3.附件：甲、乙方信息。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乙方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中经先略投资咨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18-2号东方广场西配楼（100006）
电话：010-63988179

传真：010-63607465
E-mail：cidr@chinaidr.com
账户名：北京中经先略投资咨询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里桥支行
账号：0200281009021005391
甲方信息：
报告全称：                                         （□中文版 □英文版）
单位名称：                                                                     

报告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发票抬头：                                                                            

EMS邮寄地址及邮编：                                                            

EMS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电话：                               

邮件接收人姓名：                     接收人电话：                              

邮件指定接收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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